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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國小辦理 112 年「平和時光，有愛無礙：提升課後照顧

人員性別平等知能研習」計畫 

壹、 依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19日桃教特字第 1120035804號函。 

貳、目的： 

 精進本市國小身心障礙課後照顧服務專班教職員及相關照顧人員具備特殊教

育之性別平等概念、知能，以維護身心障礙學生權益，並望能透過研習將性別

平等概念規劃於課程中，以落實提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性平知能及素養，

提供課後照顧班教師性別平等觀念及教學策略等。 

參、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肆、承辦單位：桃園市新屋國民小學 

伍、實施方式： 

一、 參與對象：本市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之學生、教職人員、照顧人員

及相關行政人員，計 50人。 

二、 辦理時間：112年 8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9:00-12:00。 

三、 辦理地點：新屋國小視聽教室。 

四、 研習主題：性別平等意識、法令知能及課程實務。 

五、 研習講師：中原國小黃木姻校長。 

六、 報名方式：請於 112年 8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4:00前至「全國特

殊教育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報名(縣

市：桃園市、登錄學校：新屋國小)。 

七、 學校承辦人：特教組長，03-4933654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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